涪陵广播电视大学
关于学生上课管理的有关规定

为了认真组织学生到校上课，维护正常的教学秩序，切实保证教育质量，经学校党委研究决定，特作如下规定。

一、课程开设由学校统一安排，所开课程一经决定，管理教师不得随意更改。

二、管理教师应按学校的安排认真组织学生上课，并严格执行学校制定的《管理教师到班制度》。

三、单独开课的班级，上课时学生到课率必须达到20%以上，未达到标准的，每少一人扣发管理教师当月津贴的5%。

四、合班开课的班级，上课时每班学生到课率必须达到10%以上，未达到标准的每少一人扣发管理教师当月津贴的10%。

五、教学处和培训部值班人员必须认真到教室清点人数，并与各班管理教师加强联系，仔细核对，避免出现差错。凡有未达到上课人数要求的，必须填写《学生上课异常情况统计表》，并在第二天上午（星期五、六、七值班的在下周星期一上午）报培训部何立志主任。如果值班人员不认真履行职责或弄虚作假，一旦发现，除批评教育外，并按每生10%的标准在值班补助总额中扣发值班补助费。

